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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南山区本级财政（第三次）
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南山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10 月

现将 2024 年南山区本级财政预算（第三次）调整方案

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有关规定；

2.中央、省、市关于财政收支安排的相关规定；

3.我区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收支因素

的变化情况；

4.各预算单位绩效目标运行监控情况；

5.财力变化情况；

6.债券资金下达情况。

二、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可调整财力情况

（1）为保证新增支出需求，维持收支平衡，压减部分

预算项目支出增加财力 2,753.80 万元。（其中，一是根据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最终财政评审价格以及收到该项目

的上级匹配专项资金和债券资金，从而压减项目年初按照招



标控制价匹配的区级资金 1031.50 万元；二是按照项目财政

评审价格重新核算了“项目前期费”，从而压减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年初项目前期费 195.15 万元；三是因年中计划调整，

压减“重大国计民生-道路硬化”项目资金 29.45 万元；四

是因支付渠道始终不能开通，从而压减“职业年金做实及计

息缺口资金”1,257.7 万元；五是因上级政策的变化，压减

“经济发展扶持资金”200 万元；六是按照实际工作需要，

压减“地方配套资金”40 万元）。

（2）安排上年结转资金 273.37 万元。

可调整财力 3,027.17 万元。

2.拟安排支出情况

（1）新增项目 3 个，需安排新增支出 1,636 万元（其

中，一是劳务派遣服务费，包括临时人员全年工资及保险，

增加支出 1,485 万元；二是为助企惠民，发放区级消费券，

增加支出 150 万元；三是为足额保障困难群众发放的社会救

助，增加支出 1 万元）。

（2）预算安排项目因政策或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导致

部分项目资金安排不足，该类项目共涉及 12 个，需调整增

加支出共计 1,391.17 万元；（其中，一是为保障部门正常

运转需要，增加支出 305.03 万元；二是为维护辖区信访稳

定，增加支出 60 万元；三是为做好城区环境的治理，增加

支出 151.35 万元；四是为做好辖区基础设施维护，增加支

出 190.68 万元；五是因临时增加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区级匹配比例，增加支出 100 万元；六是对办公场所的维修、



改造，防止出现安全隐患，增加支出 99.85 万元；七是按工

程总量匹配项目前期费，增加支出 139.85 万元；八是修复

河道岸堤等，防止出现安全隐患，增加支出 66 万元；九至

十二是为弥补年初预算缺口，保障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增加

支出 0.71 万元；保障重要节日慰问工作顺利开展，增加支

出 7 万元；提升基层防灾能力项目，增加支出 40 万元；保

障机关事业养老保险金，增加支出 230.7 万元）；

新安排支出合计 3,027.17 万元。

综上可调整财力与新安排支出相抵，结余为零，收支平

衡。

（二）债券资金新增下达情况

2024 年新增 1 笔一般债券资金 261 万元，其为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三）预算调整收支变动情况

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

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通知（黑财指债

（综）[2024]47 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的通知》（黑财预[2024]119

号）文件情况，对区级预算作出如下调整：

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收支变动情况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由区十五届人大第三次

会议批准的 42,183 万元调整为 42,508 万元，增加 325 万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 64 万元，债务收入增加 26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相应由 42,183 万元调整为



42,508 万元，增加 325 万元。预算调整后，收支平衡。

附表 1：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项目情况表

附表 2：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表

附表 3：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情况










